关于东莞银行理财产品执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临时公告

尊敬的客户：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和《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通知》（财会〔2020〕22号）等相关规定，本行理财产品将于2024年10月份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计提准备金，计提日会影响产品净值，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东莞银行的信赖和支持！详情请咨询东莞银行各营业网点 或致电客服热线 956033。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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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5日 

